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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1	 	 	 重要事項

1.1		 	 聽覺安全
	

	危險
為避免損害你的聽覺能力，請避免長時間在
大音量下使用耳機，並要將音量設定在一個
安全的水平。音量越大，安全聆聽時間便 
越短。

使用耳機時必須遵守下列指南。
•	 適當調節音量及聆聽時間。
•	 切勿在耳朵適應音量時，持續調高音量。
•	 切勿將音量調得太高，導致您聽不到周圍

環境的聲音。
•	 身處有潛在危險的情況時，請暫停使用 

耳機。
•	 我們不建議在駕車時雙耳被耳機覆蓋，駕

車時配帶耳機在一些國家或地區是屬違 
法的。

•	 為了人身安全，在駕駛途中或有潛在危險
的環境中，要避免聆聽音樂或接聽電話分
散注意力。

1.2		 	 电電場、磁場和電磁場	( EMF )

	 飛利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製造和銷售大量
能發射和接收電磁信號的消費產品，如各
種電子設備。

 飛利浦的商業原則之一便是為產品採取所
須的健康和安全措施，使其符合所有適用
的法律要求，以及在製造產品時，符合相
關的EMF標準。

 飛利浦承諾研發、生產和銷售對健康不會
產生不良影響的產品。

 飛利浦相信如果正常使用其產品，根據現
今可用的科學證據，閣下可以安全放心
使用。

 飛利浦在制訂EMF國際標準和安全標準中
扮演積極的角色，使飛利浦能進一步進行
標準化的工作，在早期研發過程便將這些
標準建立到其產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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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一般保養

如要防止產品損壞或出現故障：
•		 切勿將耳機放在過高的熱源中。
•		 切勿掉下您的耳機。
•		 切勿將耳機浸入水中。
•		 切勿使用任何含有酒精、氨、苯或研磨劑

的清潔劑。如有需要，請使用軟布進行清
潔，並用小量的水或稀釋的溫肥皂水清潔
該產品。

操作和儲存溫度
•		 切勿將耳機儲存在溫度低於-15°C（5°F）

或高於55°C（131°F）的地方或在此等溫差
地方下操作本耳機，這樣可能會縮短電池
的使用壽命。

1.4		 	 取出電池

如果在所屬國家沒有收集/回收電子產品的制
度，您可在扔掉耳機之前，取下及循環使用
電池，替保護環境盡一分力。請將電池交到
收集和回收電池的地方。

拿出電池將破壞該產品。

在拿出電池之前，請確保耳機已從電源配接
器上分開。

通過以下步驟取出電池。
	 取下左耳罩上的耳墊。
 除下固定揚聲器板的螺絲。
 除下揚聲器板。
 切斷電池電線。
 拿出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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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池藏在左耳罩裏面 取下耳墊 除下螺絲 開啟揚

聲器板

取下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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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商標

藍牙文字標記和圖標歸Bluetooth	SIG	Inc.	擁
有。荷蘭皇家飛利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對該
標記的任何使用都是經授權進行的。其他商
標和商品名稱都歸屬於相應的所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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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你還需要的裝置：

具備藍牙立體聲串流的流動電話，即兼容藍
牙高級音頻分配模式（A2DP）的流動電話。

如果其他設備（筆記簿電腦、PDA、藍牙配
接器、MP3）具備該耳機所支援的藍牙功能，
也可與這些設備兼容。這些功能包括：

作為無線免提通訊：
•	 藍牙耳機操作模式（HSP）或藍牙免提操

作模式（HFP）。

作為無線立體聲聆聽：
•	 藍牙高級音頻分配模式（A2DP）。

作為無線音樂控制：
•	 藍牙音頻視頻遙控模式（AVRCP）。

本耳機具備2 .0版本的藍牙特性，但也可
以用於在支援上述功能的其他藍牙版本設 
備上。

4	 	 	 耳機的功能

使用飛利浦耳機，您可以：
•	 進行無線免提通話
•	 使用無線方式聆聽音樂
•	 使用無線方式控制音樂
•	 在音樂和通話之間進行切換
•	 使用隨機附送的音頻纜線，可以在不支援

藍牙的設備上聆聽音樂。

帶有用戶手冊的CD光碟

2	 	 	 包裝內容

快速起動指南藍牙耳機 USB	充電纜線

SHB9000

外携袋 音頻纜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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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指示燈

調較式頭帶

音頻插孔

咪高峰

微型USB	
充電插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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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開始使用

6.1		 	 對耳機充電

在首次使用耳機前，請替耳機電池充電6小
時，使其達到最佳的電池容量及使用壽命。

		警告
只能使用原裝USB充電纜線。使用其他充電
器可能會損壞耳機。
將USB充電纜線插入電腦的USB插座，然後將
充電器纜線連接到耳機的充電插座。

	小心
在對耳機充電之前，請完成通話，因為耳機
在充電期間，將會中斷正在進行的通話。

在充電期間，LED指示燈將會持續顯示紅
色。當指示燈熄滅，即表示充電完畢。標準
的充電時間為4小時。您可以在充電期間使用
耳機。

	提示
您可以在充電完成之後拔出充電器，從而節
省電源，保護環境。

6.2		 	 將耳機與流動電話配對使用

在您首次將藍牙立體聲耳機與流動電話連接
及配對之前，必須將它們進行配接。
通過“配對”，可以在流動電話與耳機之間
建立一個唯一的加密鏈接。

出現以下情況時，需要進行配對：
•	 在您首次將耳機與流動電話配合使用之

前，或者
•	 在將耳機與兩個以上的藍牙設備配對之

後，耳機可在其記憶體中儲存高達兩個配
對設備。如果您配對了兩個以上的設備，
最早配對的設備將被覆蓋。

•	 “配對”不同於“連接”，因為配對只需
進行一次，只要耳機或流動電話關閉或不
在操作範圍內，都需要進行“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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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確保耳機已充電，流動電話以及藍牙功能
已啟動。請查閱流動電話的用戶指南，了解
如何啟動流動電話上的藍牙功能。

	 當耳機關閉後，按下 直至紅色及藍色
LED指示燈開始交替閃動。耳機將維持
在“配對模式”5分鐘。

	 配對主要涉及下面所述的幾個簡單步驟，
詳情請查閱流動電話的用戶指南。

	 進 入 手 機 的 “ S e t u p ” ( 設 定 ) 、 
“Settings”(設置)、“Bluetooth”(藍牙) 
或者“Connectivity”(連接) 功能表，選擇 
所須功能，以發現或搜索藍牙設備。
幾秒鐘後，您的電話便會顯示已找到
的“Philips SHB�000”字樣。	

	 當在流動電話選擇“Philips SHB�000” 
時，您必須要確認配對，並且要輸入一 
個密碼。請輸入耳機的密碼“0000”（四
個零）。

當成功配對之後，耳機將與流動電話連接。
您將聽到一次長咇聲，確認配對成功，LED燈
將從紅色/藍色交替閃動，變為每3秒鐘閃動一
次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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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tings

Bluetooth

Select Back

Connectivity

10:35

Add
Bluetooth
device

Settings

Select Back

Connectivity

10:37

Enter	Password

****

0000

Settings

Devices	Found

Select Back

10:36

Philips	SHB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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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使用藍牙立體聲耳機

7.1		 	 將耳機連接到流動電話

按下 按鈕，直至LED燈亮起，表示已啟動耳
機。一旦耳機啟動，耳機將自動連接到曾連
接過的最後一個設備上。若最後連接的設備
不可使用，耳機便會嘗試連接到倒數的第二
個設備。
啟動耳機後，如要啟動流動電話或其藍牙功
能，從流動電話的藍牙功能表選擇與耳機 
連接。

7.2		 	 自動節省電源

若耳機在5分鐘內不能在操作範圍內，發現任
何可連接的藍牙設備，它將自動切斷電源，
以節省電源，並可延長電池壽命。

7.3		 	 操作耳機

為了控制耳機，您可以輕 
按、持續按下和雙按耳機 
的按鈕。“tap（輕按）”、 
“hold（持續按下）”和 
“double			tap（雙按）”的按 
鈕按壓速度和持續時間均有
不同。

  Tap 
（輕按）

  Hold 
（持續 
  按下） 
  >1秒鐘钟

 	Double		
			Tap 
（雙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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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說明如何操作耳機：

如要： 操作方法： 聲音和LED燈的反應 

輸入配對模式 按下 按鈕，直到LED指示燈
開始交替閃動紅色/藍色

交替閃動紅色/藍色指示燈

啟動耳機 按下 按鈕2秒鐘 •	3x	紅色燈閃動：電量 
  過低。
•	2x	紅色燈閃動：>	25%的 
  電池餘量。
•	1x	藍色燈閃動：>	50%的 
  電池餘量。

關閉耳機 持續按下 按鈕最少4秒鐘 一聲較長的咇聲

播放/暫停音樂 輕按 按鈕

停止音樂播放 持續按下			 			按鈕

快進/快退 輕按		   或			 			按鈕

FullSound啟動/關閉 同時持續按下 和		   按鈕 
4秒鐘。

一聲短促的咇聲：On（啟動）
兩聲短促的咇聲：Off（關閉）

調較音量 輕按VOL-或VOL+按鈕
接聽電話/結束通話 輕按 按鈕

接聽第二個來電/保留其他電
話/轉回*

輕按 按鈕

拒絕接聽來電 持續按下 按鈕 一聲較長的咇聲

重撥最後撥打的號碼 雙按 按鈕 兩聲短促的咇聲

啟動語音撥號功能* 持續按下 按鈕直至聽到咇聲 一聲短促的咇聲

將咪高峰靜音 雙按 按鈕（通話期間） 每5秒鐘發出一聲短促的咇
聲，直到靜音關閉。

將來電轉駁至流動電話* 持續按下		   按鈕 一聲短促的咇聲

其他狀態指示燈：
已連接到藍牙設備（當在備用
或聆聽音樂時）

藍色指示燈每3秒鐘閃動一次。

準備配對 在配對模式中，LED指示燈同時交替閃動紅色和藍色。
啟動但未連接 藍色指示燈快速閃動。
來電 當有來電和發出鈴聲時，藍色指示燈快速閃動 

（每秒2次）。
接聽電話後，指示燈閃動速度下降至每秒1次。

電池電量低 LED指示燈將閃動紅色而不是藍色。還剩不到5分鐘或以下的
通話時間時，每分鐘將聽到一次短促的雙咇聲。

*	如流動電話支援此項便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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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佩戴藍牙立體聲耳機

頭帶可隨意調校以配合個人需要。慢回彈橡
膠墊子，可提供卓越的聲音密封性能，令你
長時間聆聽音樂也感到舒適。

您可以扭動在鉸鏈上的耳罩，以便進行DJ混
音和監聽的單邊聆聽。

扭動兩個耳罩，平折耳機，並將耳機放入旅
行外携袋內，方便携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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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功能

�.1   使用音頻纜線

您可將耳機與沒有藍牙功能的音響設備配合使
用，或使用耳機的音頻插孔在飛機上使用（在
飛機上嚴禁使用藍牙功能）。使用有線操作模
式聆聽音樂時，不需要使用電池電源。咪高峰
和FullSound數碼聲音增強功能，不能通過音頻
纜線進行操作。

	 連接音頻插孔前要完成通話，否則耳機
會切斷電池供電以及中斷通話。

將隨機附送的音頻纜線的一端連接耳機的音頻
插孔，以及將另一端連接到音響設備的耳機 
插孔。

�.�   瞭解電池狀況

啟動耳機後，LED指示燈將顯示電池狀態。

LED狀態 电電池狀態

3x	閃動紅色 少於25%的電池量

2x	閃動紅色 少於50%的電池量

1x	閃動藍色 多於50%的電池量

LED指示燈將持續閃動紅色，表示可以繼續
通話約5分鐘。您將每分鐘聽到兩聲短促的咇
咇聲，提醒您需要結束通話或在電池耗盡之
前，轉駁到你的電話。

微型USB充電器

音頻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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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如何同時使用流動電話和音樂播
放機 

閣 下 的 藍 牙 立 體 聲 耳 機 可 連 接 到 以 下 設 
備上：
•	 一部藍牙音頻設備（支援A2DP和AVRCP藍

牙模式）和
•	 一部藍牙通信設備（支援HFP或HSP藍牙 

模式）。

因此您可以連接你的藍牙立體聲耳機。
•	 與具有藍牙立體聲功能的電話配對使用，

既可以聆聽音樂，又可以接聽電話，或者
•	 與不支援藍牙立體聲 (A2DP) 的藍牙電話

配對使用，接聽電話的同時也可使用藍牙
音頻設備（藍牙啟動的MP3機、藍牙音頻
配接器等）聆聽音樂。請確保已將藍牙耳
機與電話成功配對，然後將電話和耳機都
關閉，並配對藍牙音頻設備。

通過SwitchStream功能，您可以在聆聽音樂的
同時監聽來電。即使您正在聆聽音樂，當收
到來電時，您仍可以聽到鈴聲，只要按下
按鈕，便可切換到來電接聽模式。

�.4   瞭解FullSound功能

FullSound是一種智能數碼聲音增強算法，在
藍牙耳機內部功能強大的處理器上運行。

FullSound可以恢復和增強低頻、高頻和立體
聲音效以及壓縮音樂的動態性能，由於飛利
浦多年的音響研究和調諧，可為您帶來更為
自然及“真實”的完美體驗。

如果啟動FullSound功能，音樂播放時間將
縮短10%。當您購買本產品時，該功能已
啟 動 ， 同 時 持 續 按 下 		  		按 鈕 和 按 鈕
4秒，即可開啟或關閉Ful lSound功能。開
FullSound後，您將聽到一聲短促的咇聲，
而關閉FullSound後，您將聽到兩聲短促的 
咇聲。

	提示
無線操作時，可使用FullSound功能，而使用
音頻插孔時，FullSound功能則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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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達17小時的播放時間或18小時的通話 
時間

•	 長達400小時的備用時間
•	 標準的充電時間：4小時
•	 可充電鋰聚合物電池（460mAh）
•	 藍牙 2 . 0+EDR版本，支援藍牙立體聲 

（A2DP－高級音頻分配模式，AVRCP－音
頻 視 頻 遙 控 模 式 ） ， 支 援 藍 牙 單 聲 道 
（HSP－耳機操作模式，HFP－免提操作 
模式）

•	 FullSound數碼聲音增強功能
•	 數碼回音和抑噪功能。
•	 有線耳機模式的3.5毫米音頻插孔。
•	 平折式可調校頭帶。
•	 噪音隔離和慢回彈橡皮耳套。
•	 操作範圍遠達15米（50英尺）。

技術規格如有變動，恕不另行通知。

	



1�

10		 	 常見問題解答

藍牙耳機無法啟動。	
電池電量過低。
對藍牙耳機充電。

藍牙耳機未啟動。
音頻纜線已連接。
拔出音頻纜線。

無法與流動電話連接。
藍牙功能關閉。
啟動流動電話上的藍牙功能，手機啟動後再
開啟耳機。

流動電話找不到耳機。
•	 耳機可能連接到先前已配對的其他設備上。
	 關閉現時已連接的設備或將其移至操作範
圍以外的位置。

•		可能已重新設定配對或耳機先前已與其他
設備配對。 
按本用戶手冊中的操作步驟，開始配對	
程序。

不能進行重撥。
您的流動電話可能不支援此功能。

不能進行語音撥號。
您的流動電話可能不支援此功能。

耳機已與具備藍牙立體聲功能的電話連接，
但只能在電話的揚聲器上播放音樂。
電話內有一個選項，可通過揚聲器或耳機聆
聽音樂。
查閱您的電話用戶指南，了解如何將音樂傳
送到耳機上。

串流時，來自電話的音量非常低或音頻串流
裝置不能操作。
電話可能不支援A2DP而只支援（單聲道）
HSP/HFP。
查看電話的兼容性。

音質非常差勁和聽到劈啪的噪音。
藍牙音源不在操作範圍內。
縮短耳機與藍牙音源之間的距離，或移去兩
者之間的障礙物。

我聽到音樂但不能控制設備上的功能（如快
進/快退）。
藍牙音源不支援AVRCP。
查閱用戶手冊上有關音源的要求。

使用USB充電纜線時，耳機不能充電或充電
緩慢。
USB連接埠不能提供電源或只提供很少電源。
您的USB連接埠應提供500mA電源。請嘗試使
用電腦背板的其他USB連接埠或供電的USB集
線器。

如想獲得更多支援，請瀏覽  
www.philips.com/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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